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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国家名牌、中国驰名商标称号企业项目落户产业项目区，竣工投产后分别给予5万元、3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对首次获得中国驰名商标、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的企业，分别给予5万元、3万元一次性奖励，对首次获得江西省著名商标、江西省名牌产品称号的企业，给予1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凡固定资产投资在2000万元以上的项目，由一名县级领导挂点联系，引资单位全程跟踪服务；竹加工许可证在县级办理的，由县林业部门在项目签约生效后7个工作日负责办理完毕。需上级办理的由县林业部门全程协助抓紧办理。
产业项目属世界500强、国内200强、行业50强，上市公司，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目，均实行“一事一议”、“特事特办”。
鼓励和帮助竹加工企业通过联管、合并、兼并等方式组建大型企业集团，整体包装上市，利用资本市场发展竹加工产业。对成功上市的企业，融资资金在宜丰投资比例在80%以上的，由受益地财政一次性给予企业50万元的奖励。
鼓励企业知名大学和科研院进行产学研合作，建立研发中心，开发新产品，提升产业水平，凡获得省级研发中心的，一次性给予5万元扶持奖励。凡在宜丰研究成果获得上级奖励的，受益地财政给予同等额加奖。

